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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学院（法学院）

2025 年度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实施细则

（试行）

为充分发挥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的激励导向作用 ，建立以体现

“岗绩结合、优绩优酬”为核心的分配制度，充分激发和调动教职工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结合学院实际 ，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政策依据

根据《南通大学岗位聘用工作实施办法》（通大人〔2019〕6

号）、 《南通大学绩效工资实施办法》（通大人〔2019〕7 号）、

《南通大学 2025年度年终绩效评价结算实施办法》及教学工作量、

教学科研业绩分核算等绩效工资分配系列配套文件执行。

二、奖励性绩效工资构成

奖励性绩效工资主要体现教职工的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

献等因素，主要包括：岗位奖励津贴、业绩奖励津贴、专项奖励津贴。

三、分配原则与办法

（一）总体原则

学院教职工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严格由岗位奖励津贴、业绩奖励

津贴及专项奖励津贴三部分组成。根据人员在岗的不同情况，按照教

学科研岗、党政管理岗、专职学生工作岗分类进行考核。对党政管理

岗中既有党政管理职务又有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年度考核按管理岗

要求进行考核，绩效工资可按就高原则享受。

分配办法本着积极倡导教职工 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和为学院建

设发展共同努力的精神 ，突出“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原

则，适当向一线岗位倾斜且统筹兼顾，充分体现奖励性绩效工资的激

励导向作用和杠杆调节作用。



2

（二）教学工作量与教学科研业绩分计算办法

1.教学工作量统计范围主要包括课堂教学、独立实践环节、毕

业论文（设计）指导、研究生带教、指导学生竞赛、指导学生社团

等。

2.课堂教学工作量、列入教学计划（课表）的独立实践环节工

作量以教务处、研究生院、教师教育学院、杏林学院等下达的教学

任务书（课表）和计算办法为依据，其中启东校区、杏林学院教学

工作量按 1.2倍计算。

3.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工作量以教务处、杏林学院等下达的

有关文件为依据。

4.研究生带教工作量以研究生院、教师教育学院等下达的有关

文件为依据。

5.指导学生竞赛、指导学生社团工作量以教务处（创新创业教

育学院）、团委、学生工作处等下达的有关文件为依据。

6.教学工作量补贴计算办法如下：

（1）课堂教学、独立实践环节等因出卷、阅卷、专业认证所需

的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等产生工作量，依据工作性质计算工作量补

贴，单门课程计算公式如下：

①出卷工作量=试卷套数×2课时

②阅卷工作量=试卷份数×N课时

③专业认证所需的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工作量=班级数×2课时

④单门课程的以上工作量补贴累计不超过学校核定该课程教学

工作量的 20%。

（N为补贴阅卷工作量单位课时数，依据年终全院实际阅卷数

量、阅卷课程数、阅卷班级数等进行合理测算所得）

（2）毕业论文（设计）被评为院级、校级优秀的，院级优秀按

3课时/篇计算工作量补贴，校级优秀按 6课时/篇计算工作量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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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学工作量不足的教师，如承担学院二学历教育、继续教育

和专升本（联合培养）等教学工作任务，可用该教学工作量冲抵其

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工作量不足部分。冲抵标准由学院 2025年度年

终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实施领导组议定。如选择冲抵，则视为放弃

领取学院二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专升本（联合培养）等教学工作

任务课时薪酬。

8.2025年内引进的第六类及以上非年薪制高层次人才，且兼任

辅导员或管理、其他专业技术岗等相关工作，不考核教学工作量。

9.教学科研业绩分计算参照《南通大学科研业绩分计算办法

（修订）》（通大〔2022〕15 号）、《南通大学教学业绩分计算办

法（修订）》（通大教〔2024〕73号）等文件执行，由学校相关部

门公示确认。

10.教学工作量与教学科研业绩分均按照各自标准计算，岗位绩

效定档在本层级最低档的（不含近三年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最多

可以用教学工作量代替教学科研业绩分基本要求的 50%，反之亦

然，其余人员的教学工作量与教学科研业绩分不可打通使用。

11.当年休法定产假的女教师，不考核教学工作量与教学科研业

绩分，承担教学工作量与教学科研业绩分按实际核算。

12.当年办理正式退休手续的教师，不考核教学工作量与教学科

研业绩分，承担教学工作量与教学科研业绩分按实际核算。

（三）岗位奖励津贴分配办法

1.岗位奖励津贴是对较好地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本岗位基本工

作任务的在岗工作人员的奖励。

2.岗位奖励津贴已由学校逐月预发至教职工个人工资账户，预

发标准为第二轮岗位绩效定档教职工所聘级档对应的津贴标准。

3.当年教职工年度考核结果为优秀或合格者，可享受全额岗位

奖励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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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年教职工年度考核结果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者，岗位奖励

津贴结算经费按未完成工作任务比重作相应扣发。

5.在职人员因各类原因扣发或暂停发放绩效工资的，相关扣发

按《南通大学绩效工资扣发管理若干规定》执行。

（四）业绩奖励津贴分配办法

1.业绩奖励津贴实行切块分配，全院分为教学科研与党政管理

口、学生工作口，教学科研与党政管理口统一分配，分配标准按照

以下办法实施，学生工作口按照学生工作处绩效评价考核标准单独

分配。

2.业绩奖励津贴由各级档标准津贴及公共服务津贴组成。

3.各级档标准津贴含教学工作量津贴、教学科研业绩分津贴，

两者分别占 60%与 40%。

4.业绩奖励津贴采用给予党政管理岗人员赋值教学工作量、教

学科研业绩分后统一分配办法进行，党政管理岗人员教学工作量与

教学科研业绩分赋值办法为：

计算学院教学工作量与教学科研业绩分的绩效级档系数加权平

均值，党政管理岗人员教学工作量=级档系数×学院教学工作量绩效

级档系数加权平均值，党政管理岗人员教学科研业绩分=级档系数×

学院教学科研业绩分绩效级档系数加权平均值。

5.各岗位超额完成教学工作量、教学科研业绩分工作任务者，

发放超工作量奖励津贴；未完成教学工作量、教学科研业绩分工作

任务者，扣发未完成部分的奖励津贴。

超教学工作量津贴=超课时数×教学工作量奖励单价

超教学科研业绩分津贴=超业绩分×教学科研业绩分奖励单价

扣发教学工作量津贴=（实际教学工作量—应完成教学工作

量）×教学工作量扣发单价

扣发教学科研业绩分津贴=（实际教学科研业绩分—应完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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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研业绩分）×教学科研业绩分扣发单价

教学工作量与教学科研业绩分奖励单价与扣发单价根据实际合

理确定，且保持一致，正高（正处）、副高（ 副处）职称（职务）

的教学工作量奖励（扣发）单价分别上浮 4 元与 2 元。

6.当年办理正式退休手续的教师，业绩奖励津贴按 2000元/人的

标准进行增发。

（五）公共服务津贴分配办法

1.公共服务津贴依据教职工个人所从事的学院公共服务工作，

按相应标准发放。

2.公共服务工作是指教职工在教学、科研任务之外接受学院安

排完成的工作，不含已享受工作量减免或补助的工作。

3.公共服务工作包括常规性工作（各委员会委员、分工会主

席、系室主任、支部书记、班主任等公共服务岗位人员）和临时性

工作（学科建设、专业发展、社会服务、人才引进、学生工作等学

院 2025年度年终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实施领导组认可的公共服务事

项），具体奖励标准由学院 2025 年度年终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实施

领导组讨论决定。

4.公共服务津贴发放总额为业绩奖励津贴总额的 10%。

（六）专项奖励津贴分配办法

为进一步提高学校教学、科研水平，发挥绩效工资的激励与导

向作用，体现对教学科研一线倾斜，对教职工取得的重大和重要教

学、科研等成果进行专项奖励，具体实施参照学校教学科研等成果

类专项奖励的相关规定执行。

四、经费来源

学院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量包括：学校划拨的业绩奖励津贴经

费、专项工作量补助经费、学院创收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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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组织机构

成立学院 2025年度年终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实施领导组与工作

组，研究制定学院 2025年度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实施细则，并根据

实施细则进行个人奖励性绩效工资核算工作。

（一）2025 年度年终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实施领导组

组长：钱荣贵 许慈晖

成员：袁小平 王晓燕 张厚军 王菁 傅益东 张若愚

（二）2025 年度年终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实施工作组

组长：张若愚

成员：张厚军 徐静玉 王菁 高成 陶慧 曹炎 王婷

六、其他说明

本实施细则由学院 2025年度年终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实施工作

组制订，学院 2025年度年终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实施领导组通过

后，提交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学院教职工大会最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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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年度学院教学科研工作任务标准
岗位级档 系数 教学工作量（课时） 教学科研业绩分

正高 1 档 6.0

360

2250

正高 2 档 5.3 1987.5

正高 3 档 4.7 1762.5

正高 4 档 4.1 1537.5

正高 5 档 3.7 1387.5

副高 6 档 3.3 1237.5

副高 7 档 3.0 1125

副高 8 档 2.8 1050

中级 9档 2.4 900

中级 10档 2.1 787.5

中级 11档 1.9 712.5

初级 12 档 1.6 600

初级 13 档 1.3 487.5

说明：

1.教学科研业绩分以 1/4 篇五级论文为参照值，以 A 表示，

A=375分，各级档教学科研业绩分=级档系数×A。

2.低职高定人员教学科研业绩分考核按照所定高档教学科研业绩

分的 1.05倍执行。

3.科研人员教学工作量任务标准为 90课时，教学科研业绩分任务

标准为同级别教学科研型人员的 1.5倍。

4.赋值后的党政管理岗人员，教学工作量任务标准视同 60课时。

5.2023~2024 年引进的第六类及以上非年薪制高层次人才，应具

有 60课时教学工作量。

6.2026~2027 年办理正式退休手续人员，教学工作量任务标准与

教学科研业绩分任务标准为同级别人员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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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5年度学院党政管理岗绩效定档系数
岗位级档 系数 职级 管理职责系数

管理 1 档 6.0 管理三级（正厅） 2.0
管理 2 档 5.4

管理四级（副厅） 1.6管理 3 档 4.9
管理 4 档 4.4
管理 5档 3.7

管理五级（正处） 1.0管理 6 档 3.5
管理 7档 3.3
管理 8 档 3.0

管理六级（副处） 0.7管理 9 档 2.8
管理 10 档 2.6
管理 11 档 2.4

管理七级（正科） 0.5管理 12 档 2.3
管理 13 档 2.2
管理 14 档 2.0

管理八级（副科） 0.3管理 15 档 1.9
管理 16 档 1.8
管理 17 档 1.6

管理九级（科员） 无
管理 18 档 1.4
管理 19 档 1.2 管理十级（办事员） 无

说明：

党政管理岗位人员依据年度绩效评价结果，以及岗位奖励津贴

对应的岗位绩效级档系数（含管理职责系数），结算个人岗位奖励

津贴。


